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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府城墙保护条例 
 

（2017年 8月 29日台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五次会议通过  2017 年 9月 30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批准  根据2021年 8月25日台州

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 2021 年 

9月 29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的《台

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<台州府城墙保护条例>

的决定》修正）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台州府城墙保护，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特

色，发挥城墙防洪功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 台州府城墙的保护、利用和管理，适用本条例。 

本条例所称台州府城墙（以下简称城墙）位于临海市古城街

道，包括城墙主墙体、敌台、马面、瓮城、城门、城楼等建筑以

及城墙遗址。 

第三条  城墙保护应当遵循尊重历史、保护为主、安全优先、

合理利用、依法管理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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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台州市人民政府和临海市人民政府负责城墙保护

工作，加强城墙安全管理，建立健全城墙安全管理工作的协调机

制和应急联动机制，将城墙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、防洪规划，城墙保

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。 

第五条  临海市文物行政部门对城墙保护实施监督管理，履

行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城墙保护规划； 

（二）制定城墙具体保护措施； 

（三）组织实施城墙安全检查工作，依法查处违反城墙保护

规定的行为； 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 

临海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具体承担城墙的日常监测、风险评

估、修缮加固、学术研究和档案管理等工作。 

台州市人民政府和临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在各自职责范

围内做好城墙保护和防洪等工作。 

第六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墙的权利和义务，对损

害城墙的行为有权劝阻和举报。 

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通过捐赠、设立基金、志愿服务等方式

参与城墙保护。 

第七条  每年 5 月 10 日为“台州府城墙保护日”。 

文物行政部门和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开展城墙保护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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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活动，挖掘历史文化内涵，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，增强公

民保护意识。鼓励民间组织参与城墙保护宣传工作。 

第八条  经批准的城墙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改；确需对规划

内容进行修改的，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请批准。国土空间详细规

划应当落实城墙保护规划有关内容。 

第九条  依法划定的城墙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,应当向

社会公布。 

第十条  城墙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： 

（一）擅自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； 

（二）存储、堆放易燃易爆物品； 

（三）从事可能造成城墙潮湿、高温、腐蚀等危害城墙安全

的活动； 

（四）在城墙上架设、安装与城墙保护、合理利用无关的设

备、装置； 

（五）在城墙上取砖、石以及其他构件； 

（六）擅自在城墙上打桩、挂线、凿孔； 

（七）在城墙或者城墙保护标志上刻划、涂污、张贴、悬挂； 

（八）乱倒垃圾，乱扔废弃物； 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。 

第十一条  因城墙保护、防洪等特殊情况需要在城墙保护范

围内进行工程建设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的，必须保证城

墙的安全，符合文物保护和防洪要求，并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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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 城墙保护范围内已经存在的建（构）筑物确需改

建、扩建的，必须保证城墙的安全，并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

定办理审批手续。 

前款规定的建（构）筑物影响城墙安全或者历史风貌的，应

当限期改造或者依法征收，并予以补偿。 

第十三条  城墙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，应当符合城墙

保护规划要求，与城墙风貌相协调。已经存在的超过规划高度的

建（构）筑物重建、改建或者扩建的，应当降低到规划规定高度

以下。 

在城墙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新建、重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工

程的，工程设计方案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，报临海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准。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当将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内容抄告临海市文物行政部门。 

第十四条  涉及保护范围内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活动，临

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依法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

见书、提出规划条件或者核定规划要求前，应当征求临海市文物

行政部门的意见。 

第十五条  城墙保护应当设立保护标志和说明牌，载明城墙

的名称、修筑年代、保护级别、保护范围、建设控制地带等内容。

城墙遗址应当设置永久性标志。 

城墙标志、名称等非物质文化资源由临海市人民政府统筹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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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、合理利用。 

第十六条  城墙保护范围内的绿化应当与城墙景观、环境生

态相协调。 

城墙保护范围内不得种植危害城墙安全、影响城墙景观的植

物。现有植物危害城墙安全、影响城墙景观的，应当移栽、修剪

或者清理。 

第十七条  城墙的景观照明应当采用安全低温、环保节能的

照明方式。安装的照明设施或者智能化应用设施应当与城墙景观

相协调，不得破坏城墙的结构和风貌。 

第十八条  临海市文物行政部门统筹规划城墙利用。利用城

墙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，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。有关部门作

出行政许可决定前，应当征求临海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。 

第十九条  城墙的修缮、重建应当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

则，提升防洪能力，最大限度使用原材料、原工艺，保留历史信

息，保持原有位置和形制。修缮、重建部分应当制作记录档案，

设置永久性年代标志。 

临海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墙的安全评估，城墙不符合安

全要求的，应当依法及时开展修缮、加固。 

修缮、重建由具备相应等级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单位承担。 

第二十条  临海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城墙遭遇自然灾害等
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明确有关单位职责分工，加强应急物资储备、

调拨，定期组织应急处置培训和演练。 



台州市地方性法规标准文本   

 — 9 —

城墙发生重大险情时，临海市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

案，组织有关单位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。 

第二十一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有和买卖城墙的

砖、石以及其他构件或者附属文物。 

第二十二条  临海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对散落的城墙

的砖、石以及其他构件进行登记造册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

配合。 

拆除的建（构）筑物中有城墙的砖、石以及其他构件，建设、

施工单位和个人应当集中保护，不得损坏或者丢弃，并及时通知

临海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。临海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及时进

行回收。 

第二十三条  城墙管理单位应当制定城墙安全事故应急预

案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，加强日常巡查、养护和保洁等工作，每

年及时清理危害城墙安全的植物。 

第二十四条 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，由

临海市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

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。 

第二十五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

款规定，不予配合登记的，由临海市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拒

不改正的，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。 

建设、施工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

的，由临海市文物行政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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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 

第二十六条  文物行政部门、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负责城

墙日常保护的管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 

第二十七条 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和省

的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二十八条  本条例自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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